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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须  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

证本次会议顺利进行，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

司《章程》等文件的有关要求，现就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须携带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身份证等）及相关授

权文件原件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及有关事宜。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于

2012年12月20日（星期四）上午8：30-9：00办理会议登记。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须将手机调至振动或关机，听从大会工作人

员安排，共同维护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谢绝个人进行录音、拍照及录像。 

三、在会议集中审议议案过程中，股东按会议主席指定的顺序发言和提问。建

议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发言内容应围绕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简单

扼要，同一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不超过两次。 

四、参会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权利。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

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股东要求发言时请先举手示意。  

五、对于涉及公司商业秘密或明显损害公司或股东共同利益的提问，会议主持

人或相关负责人将在保密的基础上尽量说明。   

六、会议议案以外的问题，请在指定时间与管理层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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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议 案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提名赵剡水、苏维珂、闫麟角、郭志强、董建红、屈大伟、刘继国、吴勇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名表决。 

附：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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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赵剡水，男，1963年4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会战略及投资委员会主席、提名委员会委员，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

国一拖）董事长。赵先生于1983年加入中国一拖，历任中国一拖第一装配厂副厂长、

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及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董事长。

兼任华晨中国机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赵先生先后就读于江苏工学院、江苏大学，

获颁工学学士、工学硕士与工学博士学位，1994年及2001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北

海道大学、京都大学学习深造，在企业管理、战略规划、产品开发及设计、技术管

理等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苏维珂，男，1962年5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会

战略及投资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一拖党委书

记、副董事长。苏先生历任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总经理。苏先生先后就读于大连工学院船舶内燃机专业及法国高等商业学校，

获颁工学学士、工程硕士及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在企业管理、

国际贸易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闫麟角，男，1955年11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审

核委员会委员、战略及投资委员会委员，中国一拖总经理、董事。闫先生于1982年

加入中国一拖，历任一拖（洛阳）柴油机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中国一

拖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董事，本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兼任

华晨中国机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洛阳福赛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闫先生先

后就读于洛阳工学院和西安交通大学，获颁工学学士和工学硕士学位，熟悉机械设

计和制造，在企业管理、生产经营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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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强，男，1956年6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一拖副总经理，技

术中心主任。郭先生于1982年加入中国一拖，历任中国一拖生产处副处长、总经理

助理，公司第一装配厂厂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等职。兼任洛阳拖拉机研究所

有限公司董事长、一拖（法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一拖（沈阳）拖拉机有

限公司董事长。郭先生先后就读于洛阳工学院和江苏大学，获颁工学学士和工程硕

士学位，熟悉机械设计制造，在产品技术研发、企业生产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董建红，女，1966年8月出生，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薪酬委员会

委员，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交流）。董女士于1989年加入中国

一拖，历任中国一拖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财

务部部长、总会计师、财务总监等职。兼任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一拖（洛阳）柴油机有限公司董事、一拖（沈阳）拖拉机有限公司监事。董女士先

后就读于郑州大学和西安理工大学，获颁理学学士和工程硕士学位，熟悉特大型企

业财务管理，在会计核算、财务管理、资本运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屈大伟，男，1965年12月出生，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中国一拖副总经

理。屈先生于1988年加入中国一拖，历任中国一拖装备科技分公司经理、开创装备

公司总经理、董事长，零部件事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齿轮厂厂长、常务副

总经理、总经理。屈先生先后就读于焦作矿业学院和华中理工大学，获颁工学学士

和工学硕士学位，熟悉工艺装备的研究和开发，在企业投资管理、生产管理等方面

拥有丰富的经验。 

刘继国，男，1964年12月出生，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及投

资委员会委员、中国一拖副总经理。刘先生1987年加入中国一拖，历任公司齿轮厂

副厂长（主持工作）、厂长，热处理厂厂长，第一装配厂厂长，农业装备事业部副总

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一拖生产运行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公司副总

经理。兼任一拖黑龙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中非重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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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先后就读于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和江苏大学，获颁工学学士和工程硕士学位，熟

悉机械制造工艺和设备、市场营销，在企业管理、生产经营及财务运作方面拥有丰

富的经验。 

吴勇，男，1965年5月出生，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中国

一拖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助理、党委工作部部长。吴先生于1987年加入中国一拖，

历任中国一拖董事会秘书（副处级）、集团事务部综合室主任、管理咨询办公室副主

任（主持工作）、冲压厂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副厂长、厂长、一拖（洛阳）福莱格

车身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一拖党委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席等职。吴先生先后就

读于河南大学、河南财经学院，在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及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拥

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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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二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提名洪暹国、张秋生、邢敏、吴德龙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以累积投票方式，逐名审议表决。 

附：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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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洪暹国，男，1963年6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兼任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副会长、中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拖

拉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顾问、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成员。洪先生毕业

于洛阳工学院农业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获颁学士学位，熟悉国内外农业机械行业

发展，多次参加农业行业的国际交流，并主持或参加了中国多项农机产业政策研究

课题和报告。 

张秋生，男，1968年8月出生，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现任公司独立董

事、董事会战略及投资委员会委员、审核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002470）、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164）、北京鼎汉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011）三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张先生于1983年至1992

年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获颁会计学学士、硕士与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于1996年

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布尔德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访问1

年。张先生受聘为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会计准则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理事、

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头人等，为政府和企业提供财务会计和兼并重组领域的

专业服务。 

邢敏，男，1954年1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兼任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304）、无锡威孚高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581）、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698）三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邢先生毕业于东北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本科，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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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内燃机、机床、重型机械及农机工业。 

吴德龙，男，1965年5月出生。现任农银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英

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香港特许秘书公会及香港税务学会资深会员，亦为香港证

券专业学会会员及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以及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会长。现兼任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奥普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鸿通

电子控股有限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吴先生先后就读于香港浸会大学、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及英国韦尔斯大学，获颁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吴先生

曾任职于多家证券及投资公司，熟悉金融及投资管理等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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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三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监事会提名李平安、许世栋、王涌、黄平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现提请各位股东大会审议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逐名表决。 

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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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平安，男，1964年7月出生，高级经济师，现任中国一拖总法律顾问、纪委副

书记、法律事务部部长。李先生于1987年加入中国一拖，历任中国一拖法律事务处

处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助理、法律事务中心主任等职。李先生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

系，拥有律师资格。  

许世栋，男，1974年6月出生，高级会计师，现任中国一拖资产财务部部长。许

先生于1997年加入中国一拖，历任中国一拖办公室秘书、公司财务部成本科科长、

主任会计师、中国一拖财务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许先生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

拥有注册会计师资格。  

王涌，男，1968年11月出生，经济法硕士、民商法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民

商经济法学院商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王先生于1999年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至今；

2003年至2005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英国牛津大学访学。王先生兼任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包头市神润高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王先生长期从事

民法、公司法、证券法教学科研和法律实践工作，在民法、公司法、证券法等领域，

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黄平，男，1968年11月出生，注册会计师，现任洛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

曾任洛阳宇通汽车有限公司财务处处长，1997年至今在洛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现兼任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黄先生1989年毕业于洛阳理工学院

财务会计专业，拥有证券特许注册会计师资格，在财务审计、企业改制、债转股、

投资融资、兼并收购、破产清算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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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四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 

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制度，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制订的《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薪

酬方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附：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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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 

一、本方案适用对象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二、董事薪酬标准 

（一）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管理职务（以较高

职务为准），按公司相关薪酬管理制度领取薪酬。其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等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非执行董事（指不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三）独立董事采用津贴制。 

1. 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6万元/人/年，按季度平均发放。 

2. 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发放会议津贴2000元/次。 

3. 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发放会议津贴1000元/次。 

三、监事薪酬标准 

（一）职工监事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管理职务（以较高职务为准），按公司相关

薪酬管理制度领取薪酬。 

（二）独立监事（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监事）采用津贴制。 

1. 独立监事津贴标准为5万元/人/年，按季度平均发放。 

2. 独立监事出席监事会会议，发放会议津贴2000元/次。 

（三）独立监事、职工监事以外的其他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四、其他规定  

http://search.10jqka.com.cn/search?ie=gb2312&tid=info&ts=2&qs=4_4_2&w=%D7%A1%B7%BF%B9%AB%BB%FD%BD%F0&qs=4_4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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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述薪酬、津贴均为税前金额，其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公司代扣

代缴； 

（二）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董事专门委员会会议、股东大会的有关费用以及

按《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据实支付； 

（三）监事出席监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列席董事会会议的有关费用以及按《公

司章程》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据实支付； 

（四）董事、监事任职不满一年按照实际任职月份支付薪酬，不满一个月按一

个月计算； 

（五）本方案需经股东大会批准后执行，期限三年； 

（六）本方案的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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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五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延期履职薪酬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均已于2012年6月30日到期，自

2009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已

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因公司A股发行，第五届董事会及第五届监事会换届工作延期

进行。在换届完成前，第五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第五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依照《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继续履行了董事、监事职责。为了保障董事、监事在延

期履行职责期间获得相应的报酬，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拟订的《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监事会监事延期履职薪酬方案》，并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方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延期履职薪酬方案如下： 

按照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 6万元/人/年、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 4万元/人/

年，建议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2012 年 7 月至 12 月薪酬方案如下： 

1、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职工监事按公司相关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

制度领取薪酬，不再另行支付； 

2、独立董事按照延长任职时间（半年）及年度薪酬标准支付 3 万元/人董事薪

金；独立监事按照延长任职时间（半年）及年度薪金标准支付 2万元/人监事薪金； 

3、在股东单位任职的董事、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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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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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六 

 

 

关于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投保董事责任险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防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正常履职带来的诉讼风险以及保障公司的

责任风险，遵循上市规则规定，公司拟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由华泰财

产保险有限公司承保的董事责任保险，承保限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保费为人民币

7.2万元，期限为自起保日起计12个月，到期续保。 

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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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七 

 

 

关于公司2013年-2015年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规范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拖）及

其他关联方之间的持续关联交易，2009年10月21日,本公司与中国一拖签订了《供货

协议》、《综合服务协议》、《动能服务协议》、《房屋租赁协议》及《土地租赁协议》； 

2010年6月28日，中国一拖与中国一拖集团成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拖财务公

司）签订了《存款协议》、《贷款协议》、《票据贴现协议》及《票据承兑协议》；2010

年12月21日，本公司、中国一拖分别与拖研所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协议》（以下简

称旧有持续关联交易协议，该等协议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09年10月21日、2010

年6月28日及2010年12月21日发布的公告以及于2009年11月6日、2010年7月20日发布

的通函）。上述持续关联交易协议有效期将于2012年12月31日届满。 

为了满足公司及中国一拖生产经营需要，2012年10月29日，公司与中国一拖（同

时代表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2013年-2015年《采购货物协议》、《出售

货物协议》，公司与中国一拖签署了2013年-2015年《综合服务协议》、《采购动能协

议》及《房屋租赁协议》、《土地租赁协议》，一拖财务公司与中国一拖签署了2013

年-2015年《存款服务协议》、《贷款服务协议》、《票据贴现服务协议》及《票据承兑

服务协议》，公司与拖研所公司签署了2013年-2015年《技术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新

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履行期限为2013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并依据从严原则，上述关联交易的年度限额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持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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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协议及交易上限（不包括存款服务协议，因其无年度上限金额），提请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新持续关连交易协议及

其项下交易及上限，并批准、追认及确认任何一位董事或其他人士代表本公司签署、

执行、完成、交付所有经本次会议批准的2013年-2015年持续关联交易有关的文件、

协议及办理相关事宜，以及对协议有关条款进行非实质性的修改。。 

现提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附:公司 2013 年-2015 年持续关连交易情况报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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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公司2013年-2015年持续关连交易情况报告 

 

2012年10月29日，公司与中国一拖（同时代表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了2013年-2015年《采购货物协议》、《出售货物协议》，公司与中国一拖签署了2013

年-2015年《综合服务协议》、《采购动能协议》及《房屋租赁协议》、《土地租赁协议》，

一拖财务公司与中国一拖签署了2013年-2015年《存款服务协议》、《贷款服务协议》、

《票据贴现服务协议》及《票据承兑服务协议》，公司与拖研所公司签署了2013年

-2015年《技术服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主要条款 

 

各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序号 协议名称 提供货物或服务的内容 定价原则及依据 结算条款 

1  
《采购货物协议》 

 

中国一拖及其附属（不

包括公司及中国一拖持

股比例低于 10%的公司

附属公司，下同） 、联

系人及国机集团附属公

司向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原材

料（钢材、生铁、废钢、

焦碳、有色金属、油料）、

其它工业产品的设备、

配套件（含半成品及产

成品）、零部件及其它必

需品等货物。  

定价按照以下顺序： 

(a) 政府定价； 

(b) 政府指导价； 

(c) 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

格； 

(d) 出售方与独立于关联

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

关联交易价格； 

(e) 成本加成法确定价格

（计税价），即：计税价

=成本×（1+成本利润

率），其中成本利润率不

超过 30%。 

 

中国一拖及其附属公司及

国机集团附属公司保证及

货款应在采购方确

认收到货物之日起

3 个月内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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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提供给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的货物价格不高于其

提供予独立第三方同样货

物的价格。 

2  
《出售货物协议》） 

  

中国一拖及其附属（不

包括公司及中国一拖持

股比例低于 10%的本公

司附属公司，下同） 、

联系人及国机集团附属

公司向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采购包括但不限于包

括但不限于原材料、零

部件（含铸锻件）、配套

件（含半成品及产成

品）、设备及其它必需品

等货物。  

定价按照以下顺序： 

(a) 政府定价； 

(b) 政府指导价； 

(c) 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

格； 

(d) 出售方与独立于关联

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

关联交易价格； 

(e) 成本加成法确定价格

（计税价），即：计税价

=成本×（1+成本利润

率），其中成本利润率不

超过 30%。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中国

一拖及其附属公司、联系人

及国机集团附属公司提供

的货物的适用价格，不得低

于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独

立第三方客户提供的该项

货物价格（如有）. 

货款应在采购方确

认收到货物之日起

3 个月内结清。 

 

3  
《综合服务协议》 

  

中国一拖及其附属公司

将向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提供综合服务包括：仓

储、运输及管理服务。

管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消防服务、治安服务、

法律服务、退休职工管

理、人力资源培训、企

业信息、企业文化、企

业形象宣传服务、接待

服务、再就业服务、职

称评定服务、厂区绿化

定价按照以下顺序： 

(a) 政府定价； 

(b) 政府指导价； 

(c) 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

格； 

(d) 中国一拖与独立于关

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

非关联交易价格； 

(e) 成本加成法确定价格

（计税价），即：计税

价=成本×（1+成本利

润率），其中成本利润

率不超过 30%。 

 

仓储服务：每季度

结算一次，该季度

结束后次月付款； 

运输服务：原则上

运费在本公司及其

附属公司确认发送

或收到货物之日起

3 个月内结清； 

管理服务：每季度

第一个月结算上季

度的费用，每个会

计年度结束前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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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道路服务、清洁服务

等。  

 

中国一拖及其附属公司向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保证

及承诺，提供给本公司及其

附属公司的服务费不会高

于其提供予独立第三方同

等服务的服务费。  

实际发生量结算，

多退少补。 

 

4  《采购动能协议》 

中国一拖将向公司及其

附属公司提供包括但不

限于电力、煤气、氧气、

供水、采暖、压缩空气、

乙炔、蒸汽等各种动能。

定价按照以下顺序： 

(a) 政府定价； 

(b) 政府指导价； 

(c) 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

格； 

(d) 供应方与独立于关联

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

关联交易价格； 

(e) 成本加成法确定价格

（计税价），即：计税

价=成本×（1+成本利

润率），其中成本利润

率不超过 30%。 

中国一拖及其附属公司向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保证及

承诺，提供给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的动能服务的价格不

会高于其提供予独立第三

方同样动能服务的价格。 

原则上每月结算一

次，于当月月末最

迟至次月月末结

清。经本协议双方

协商，可提前不超

过 6 个月预付动能

款。 

 

5  《房屋租赁协议》 

中国一拖将部分房屋租

赁于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 

 

定价按照以下顺序：  

(a) 政府指导价； 

(b) 出租方与独立于关联

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

关联交易价格； 

(c) 倘若并无任何上述价

格或上述价格不适用，

则由双方基于公允原

则协商确定。 

中国一拖承诺，提供给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的房屋的租

金价格不会高于其提供予

每个租赁年度的年

底前以现金方式支

付清结该年度租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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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第三方同样房屋的租

金价格(如有)。 

6  《土地租赁协议》 

中国一拖将部分土地租

赁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

司。 

 

定价按照以下顺序：  

(a) 政府指导价； 

(b) 出租方与独立于关联

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

关联交易价格； 

(c) 倘若并无任何上述价

格或上述价格不适用，

则由双方基于公允原

则协商确定。 

中国一拖向本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保证及承诺，提供给

本公司的土地租金不会高

于其提供给独立第三方同

样土地的租金。 

每个租赁年度的年

底前以现金方式支

付清结该年度租

金。 

7  

 
《技术服务协议》 

拖研所公司将向本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提供与拖

拉机、柴油机有关的研

究开发服务，包括：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及特殊服务。 

 

定价按照以下顺序：  

(a) 政府指导价； 

(b) 拖研所公司与独立于

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

的非关联交易价格； 

(c) 倘若并无任何上述价

格或上述价格不适用，

则由双方基于公允原

则协商确定。 

  

拖研所公司保证及承诺，该

价格不高于其向独立第三

方提供该项委托技术服务

的价格（如有）。 

由双方签订的委托

协议书中另行约

定。 

 

8 《存款服务协议》 

 

 

一拖财务公司将向中国

一拖及其附属公司、联

系人提供存款服务、贷

定价按照以下顺序： 

（a）执行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国人

民银行的规定； 

参考市场惯例或按

照向独立第三方提

供同类服务的费用

收取时间和费用收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5 

 

9 《贷款服务协议》 

10 
《票据贴现服务协

议》 

11 
《票据承兑服务协

议》 

款服务、票据贴现服务、

票据承兑服务及经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其可从事的其它投

资、金融财务服务 

 

（b）根据同行业或类似交

易的收费标准确定； 

（c）由一拖财务公司和中

国一拖及其附属公司

按以下原则协商确定。 

1. 就一拖财务公司向中 

国 一拖及其附属公

司、联系人提供存款服

务而言，一拖财务公司

吸收中国一拖及其附

属公司、联系人存款的

利率，应不高于中国人

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

规定的利率标准。 

2. 一拖财务公司向中国一

拖及其附属公司、联系

人发放贷款的利率，应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不

时所规定的贷款利率

执行。  

3. 一拖财务公司向中国一

拖及其附属公司、联系

人提供票据承兑、贴现

等金融及财务服务的

费率应不低于中国人

民银行规定的同类业

务费率或其向独立第

三方提供同类或相同

服务时向独立第三方

收取的服务费。 

取方式由双方在签

订的服务协议书中

另行约定。 

 

新持续关联交易协议与旧有持续关联交易协议除交易上限（不包括存款服务协

议，因其无年度上限金额）及生效期外，其他条款及条件基本相近。 

上述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成立，经本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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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后自2013年1月1日起生效，有效至2015年12月31日止。 

二、协议交易上限金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2013年-2015年各年 

交易上限金额 协议名称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采购货物协议》 135,000 145,000 155,000 

《出售货物协议》  12,000 13,500 15,000 

《综合服务协议》 22,600 25,400 29,000 

《采购动能协议》 25,000 29,000 33,000 

《房屋租赁协议》 1,000 1,200 1,440 

《土地租赁协议》 1,350 1,650 1,950 

《技术服务协议》 10,000 11,000 12,000 

《贷款服务协议》 64,000 69,000 74,000 

《票据贴现服务协议》 43,000 46,000 49,000 
财务金

融服务 
《票据承兑服务协议》 38,000 40,000 42,000 

上述持续关连交易协议及其项下交易及上限金额，经本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

东批准后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有效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 2013 年-2015 年持续关联交易议案前，取得了独立董事的事

先认可。同时，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成立了由全体独立董事组

成的独立董事委员会，就新持续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等向独立股东发表意见。独立董

事认为： 

（一）第五届董事第三十三次会议在审议《关于 2013 年-2015 年持续关联交

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董事会关于该项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二）2013 年-2015 年持续关联交易的各项交易于公司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

进行，均按照正常商务条款或比正常商务条款为佳的条款进行，协议、交易及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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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上限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审核委员会意见 

按照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工作细则》有关规定，董事

会审核委员会审议后认为， 2013 年-2015 年持续关联交易 11 个协议之条款对公司

及全体股东是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将 2013 年-2015 年持续关联交易 11 个协议提交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并建议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3 年-2015 年持续

关联交易 11 个协议。 

五、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聘请了宝桥融资有限公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就按照香港联交所《上市规

则》第 14A 章规定的须履行申报、公告及独立股东批准的公司 2013 年-2015 年持

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条款及建议年度上限交易金额是否公平合理、是否符合独立股

东利益出具独立性意见，为独立董事及独立股东提供专业性建议，并出具了《独立

财务顾问函件》。独立财务顾问对 2013 年-2015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慎

调查后，认为： 

1. 该等持续性关联交易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 

2. 该等持续性关联交易根据正常商业条款订立； 

3. 该等持续性关联交易项目及建议年度上限金额，就独立股东而言属公平合

理，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因此，建议独立股东以及独立董事委员会向独立股东建议于2012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将予提呈2013年-2015年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的普通决议案，以

批准非豁免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各项非豁免持续关联交易。 

六、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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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香港《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统

称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中国一拖及其联系人须在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就新持

续关联交易协议及其各自的年度上限金额（不包括存款服务协议，因其无年度上限

金额）的决议案放弃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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